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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團體醫療保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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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人壽 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滙豐保險」）明白每一位 僱員都是獨一無二，因此高靈活性的「滙豐保險全方
位 僱員褔利醫療保險計劃」（「本計劃」）為不同規模的企業提升顧員的忠誠度和滿足其福利需要。本計劃及「滙
豐保險全方位 僱員褔利醫療保險計劃」的自訂計劃（「自訂計劃」）提供穩健的一站式團體醫療保障方案，讓您
可自由組合和搭配不同的基 本及自選醫療保障，以滿足您對公司僱員的保障安排。當僱員明白公司為他們安排的
優厚褔利，會變得更有動力，亦為僱主的企業營運帶來好處。

如您擁有 3 0  名或以上的僱員，並打算為其安排靈活和自訂的保障組合，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或親臨恒生商務 
理財中心，以了解更多詳情。

「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醫療保險計劃」是每年續保的團體醫療保險計劃，並由滙豐保險發行。 
	 本產品冊子所述內容僅供參考之用。您應同時參閱保險計劃建議書及保單條款以了解更多詳情。

計劃概覽

靈活的保障選擇 
以配合不同公司的需要

多樣的自選保障及其等級

延續性的保障安排

中國內地住院免收按金

龐大的醫療網絡 
以提供選擇

簡易的申請手續

簡單的保費表



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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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的保障選擇以配合不同公司的所要

多樣的自選保障及其等級

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醫療保險計劃專為不同規模的公司而設，只要擁有 2 名或以上僱員的公司即可
自由配搭保障 1，靈活配合所需。

我們提供 6 項不同等級的基本住院保障，讓您靈活地為不同組別的僱員度身訂造保障計劃。

除了基本的住院保障外，我們亦提供 6 種不同級別的自選附加保障項目，讓您在預算範圍內靈活
組合各種不同的最佳醫療保障，確保僱員在不同情況下都可得到周全照顧。

• 門診保障

• 額外洗腎及癌症保障

• 附加重症住院保障

• 牙科保障

• 分娩保障

• 個人意外保障

「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人壽保險計劃」的保障計劃結合選項及靈活度，以迎合不同團體醫療保險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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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的申請手續

簡易的申請手續

本計劃的申請手續簡便，只需簡單的行政手續。如公司擁有 6 名或以上的僱員，更可豁免遞交個人
健康聲明。

不論僱員及其家人的年齡，本計劃均按保障級別收取劃一保費，讓您有效地掌握續保預算。

滙豐保險可能以進一行評估或附加費用的方式，受保由其他供應商承保的現有團體醫療保險保單 
所轉移至的傷患及 / 或疾病。
 

延續性的保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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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的申請手續 中國內地住院免收按金

簡易的申請手續 龐大的醫療網絡以提供選擇

倘若不幸於中國內地受傷或遇上突發疾病，受保人可入住中國內地的指定醫院接受治療，毋須擔心
支付入院保證按金。

透過我們在香港超過 2,500 名專科醫生的網絡，受保人可連繫一眾醫學專家，包括普通科醫生、專科 
醫生、物理治療師及註冊中醫。

在我們的網絡醫生及醫療設施使用合資格的醫療服務時，可享有本計劃的免找數服務。除自付費或
超出可享保障額外，受保人可在毋須預先付款的情況下先接受診療，享受優越醫療服務。 

延續性的保障安排



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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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保單的保障重點摘要。請參閱保單條款，以獲取完整的條款、保障、相關細則及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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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9,000
3,600

75,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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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15,000

6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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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1. 		 病房及膳食
		  每日限額
		  每年每個傷病最多長達 120 日

6. 		 私家看護
		  每日限額
		  每年每個傷病最多長達 120 日

7. 		 主診醫生費用
		  每日限額
		  每年每個傷病最多長達 120 日

2. 		 雜項費用
		  每年每個傷病

3. 		 外科醫生費用		
		  每年每個傷病
		  • 超大型手術
		  • 大型手術
		  • 中型手術
		  • 小型手術

4. 		 麻醉科醫生費用		
		  每年每個傷病
		  • 超大型手術
		  • 大型手術
		  • 中型手術
		  • 小型手術

5. 		 手術室費用		
		  每年每個傷病
		  • 超大型手術
		  • 大型手術
		  • 中型手術
		  • 小型手術

1,250 850 500 300 250 200

2,600 1,800 1,000 800 600 450

賠償百分比

病房級別 私家房 半私家房 普通房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住院保障（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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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醫院住院現金保障（i）

		  每日限額
		  每年每個傷病最多長達 120 日

8. 		 專科醫生治療費用
		  每年每個傷病

9. 		 深切治療病房費用 
		  每年每個傷病

10. 	 出院後護理保障
		  每年每個傷病

12. 	 器官移植（ii）

		  每年最高限額

14. 	 恩恤身故賠償
	  （只限受保的合資格僱員）

13. 	 額外海外住院醫療保障
	   （因意外導致）（iii）

12,500

12,500

3,000

850

100,000

上述 1 至 9 項的賠償額，以每項之最高賠償額的 200% 為上限

10,000

12,500

12,500

2,500

850

7,500

7,500

2,000

650

7,500

7,500

1,500

650

4,000

4,000

1,250

350

4,000

4,000

1,000

350

50,000

病房級別 私家房 半私家房 普通房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住院保障（港幣）

	  註
（i）		 在醫生的轉介下，受保人入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醫院的普通房，接受保障所涵蓋之傷病的相關治療而引起的費用，將按每日限額獲得賠償。根據保單，    

 當獲得保單內的其他保障項目賠償後，此保障項目並不會對該住院的任何傷病作出賠償。
（ii）		受保人於住院期間進行心臟、臀臟、肝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產生的病房及膳食、深切治療病房費用、雜項費用、外科醫生費、麻醉科醫生費、手術	

	室費、主診醫生費用及專科醫生治療費用，賠償額相當於移植實際產生的合理及慣常收費。當獲得此項賠償後，保單內的其他保障項目並不會
		 對該器官移植的費用作出賠償。
（iii）		此保障只在受保人居住國家或地區以外的地方適用。於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受保人居住國家或地區因住院而產生的任何	

	醫療費用，將不獲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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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500 440 360 300 260

以下為自選的附加保障：

下列計劃可供選擇：

描述 選項 標準 升級

保障範圍

非網絡

網絡

賠償百分比為 80%，並以每次最高
賠償額或每年限額為限

賠償百分比為 100%，並以每次最高
賠償額或每年限額為限

全額賠償
（每次就診，包括最多3-5日的基本西藥費；額外費用需由受保人支付）

全額賠償，視乎個別保障之自付費或受每年限額所規限

賠償／賠償百分比
（視情況而定）

基本／全面

基本／全面

基本／全面

100

30

80

10

160

60

140

40

200

80

180

60

350 250 220 180 150 130

5,000 4,000 3,000 2,000 1,500 1,000

不適用

不適用

標準

標準

升級

升級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每次最高限額

自付費

網絡（iv）

非網絡每次最高限額
（賠償百分比已納入計算）

3. 		 X 光及化驗診斷（vi）			
	 每年最高限額

2. 		 專科醫生診治（v）

		  每日一次，每年最多 10 次

每次最高限額

自付費

網絡（iv）

計劃
1. 		 普通科醫生治療（包括西藥費）
		  每日一次，每年最多 30 次

非網絡每次最高限額
（賠償百分比已納入計算）

(A) 門診保障（港幣）

保障範圍

全額賠償
（每次就診，包括最多 3日的基本西藥費；額外費用需由受保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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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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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

350

700

300

600

250

500

200

400

150

300

100

200

全額賠償
（每次就診，包括最多 2 包的藥費；額外費用需由受保人支付）

全額賠償
（包括基本物理治療，每次一節；額外費用需由受保人支付）

全面

全面

不適用

不適用

每次最高限額

每次最高限額

自付費

自付費

網絡（i）

網絡（iv）

非網絡每次限額
（賠償百分比已納入計算）

非網絡每次限額
（賠償百分比已納入計算）

3,000 2,500 2,000 1,500 1,250 1,000

以下為自選的附加保障：

下列計劃可供選擇：

(A) 門診保障（港幣）

	  註
（iv）		受保人須向網絡服務供應商出示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福利醫療卡，根據賠償額，即可享免找數服務。惟受保人可能需支付自付費，及向滙豐保險支付	

	超出相關保障賠償百分比及／或最高賠償額之免找數服務費用。

（v）		需經由主診醫生轉介，以下項目除外：皮膚科、眼科、耳鼻喉科、兒科、骨科、婦科及醫學或臨床腫瘤科。
（vi）		需經由主診醫生轉介。

全面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計劃

每年最高限額

保障範圍

5. 		 中醫診症（包括中醫治療、跌打醫師及針灸治療費用）
		  每日一次，每年最多 10 次

6. 		 物理治療及脊骨治療（vi）

		  每日一次，每年最多 10 次

4. 		 處方藥物（診所以外 )（vi）

	  （需於醫生診所或醫院提供的配藥服務以外的註冊藥房購買處方藥物）



9

100%

30,000

75,000

80%

200,000 150,000 120,000 90,000 60,000 30,000

50%

25%

50%

0%

(B) 額外洗腎及癌症保障（港幣）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賠償百分比

1. 		 非住院洗腎費用（每年）

賠償百分比

每年每個傷病

調整因素

2. 		 非住院癌病治療費用（每年）

保障範圍

病房級別

合資格病房級別 實際病房級別 賠償調整百分比

私家房 半私家房 普通房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C) 附加重症住院保障（vii） （港幣）

若受保人於高於保障表列明的病房級別的病房住院時，滙豐保險將按以下的賠償調整百分比作出賠償：

普通房 半私家房

普通房 私家房

半私家房 私家房

普通房、半私家房或私家房 任何高於私家房的病房級別

	  註
（vii）受保人只可入住不超過保單附表內列明計劃中的病房級別，否則所有住院保障將會按賠償調整百分比作出賠償。此附加重症住院保障並不 

	包括非住院洗腎費用、非住院癌症治療費用及器官移植所涵蓋而具相同性質的保障。附加重症住院保障並不包括分娩費用或因入住政府醫院普通	
	病房而得到政府醫院住院現金保障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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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1,000

1,200

800

400

2,200

800

800

500

300

24,000

18,000

42,000

24,000

650

20,000

15,000

35,000

20,000

600

15,000

10,000

25,000

15,000

550

12,000

7,200

20,000

12,000

500

10,000

6,250

15,000

10,000

450

8,000

5,500

12,000

8,000

400

(D) 牙科保障（港幣）

(E) 分娩保障（viii） （港幣）

80%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賠償百分比

100%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賠償百分比

以下保障的每年最高賠償限額

1. 		 假牙費用（因意外導致）

2. 		 拔牙及補牙費用

3. 		 牙科X光費用

4. 		 口腔檢查／洗牙費用
		  每日限額
		  每年最多 2 次

5. 		 自選 - 政府醫院住院現金保障（ii）		
	 每次住院

		  最高可達 10 日

1. 		 自然分娩
		  住院分娩（每次分娩）

2. 		 自然分娩
		  住所內分娩（每次分娩）

3. 		 手術分娩
		  住院分娩（每次分娩）

4. 		 流產
	  （每次分娩）

	  註
（vii） 受保人在參加計劃日期起計算的首 9 個月內不會獲得任何分娩保障的賠償。如索償金額超出以上的保障限額，亦不可在附加重症住院保障內獲得	

	任何賠償。
（viii）在醫生的轉介下，受保人因分娩入住政府醫院的普通房而引起的費用，將按每日限額獲得賠償。根據保單，當獲得保單內的其他分娩保障賠償後，	

	此保障項目並不會對該懷孕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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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50%

50%

120,000145,000170,000200,000250,000

10,0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2,00014,50017,00020,00025,000

15%
75%

(F) 個人意外保障（港幣）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最高賠償額（僱員／配偶或固定伴侶）

最高賠償額（子女）

1. 		 意外死亡

2. 		 永久完全殘廢

3. 		 四肢永久癱瘓及無法痊癒

4. 		 完全永久喪失雙眼視力

5. 		 完全永久喪失一眼視力

6. 		 喪失任何雙肢或任何雙肢永久完全失去功能

7. 		 喪失一肢或任何一肢永久完全失去功能

11. 	 永久完全喪失說話能力

12.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晶體

8. 		 永久完全喪失說話能力及雙耳失聰

9. 		 永久及無法痊癒的精神錯亂

10. 	 永久完全失聰
		  a) 雙耳
		  b) 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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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5%

70%

40%

50%

30%

30%

15%

10%

15%

5%

7.5%

20%

3%

5%

10%

7.5%
5%
2%

(F) 個人意外保障（港幣）
計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4 計劃 5 計劃 6

18. 	 折斷腿部或膝蓋骨而無法聯合

19. 	 足腿因意外而做手術後導致縮短 5 厘米或以上

13. 	 喪失或永久完全喪失拇指及其他四指			
	 a) 右手

		  b) 左手

14. 	 喪失或永久完全喪失四隻手指的功能			
	 a) 右手

		  b) 左手

15. 	 喪失或永久喪失一隻拇指的功能			 
	 a) 兩個右關節

		  b) 一個右關節
		  c) 兩個左關節
		  d) 一個左關節

17. 	 喪失或永久完全喪失腳趾的功能			 
	 a) 所有腳趾（一雙腳計算）				  
	 b) 腳趾公（兩個關節）

		  c) 腳趾公（一個關節）

16. 	 喪失或永久完全喪失手指的功能			 
	 a) 三個右關節

		  b) 兩個右關節
		  c) 一個右關節
		  d) 三個左關節
		  e) 兩個左關節
		  f)  一個左關節

	  備註 :
  上述保障均由「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人壽保險計劃」的保險計劃提供，視乎有關條款及細則。
  在上述第 1 至 19 項範圍以外的永久殘缺，賠償百分比將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作完全酌情決定，該決定將視為最終決定及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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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援中心的服務確保受保人在世界各地公幹或旅行時，仍能獲得全面的保障。
服務範圍包括：

一年 365 日均可透過 24 小時支援熱線與遍佈全球並懂多種語言
的醫生、工作人員及醫療護送隊聯繫。

最高可達 5,000 美元。

若受保人在外地患重病或受傷，而當地的醫療設備又不足時，
緊急救援中心可安排護送受保人到最近的醫院接受治療。

於任何時間均可透過該熱線電話，聯絡緊急救援中心，便可獲
醫生提供專業意見及轉介服務。

24 小時專線

保證支付住院按金

緊急醫療護送

醫療意見及轉介

若在外地單獨旅遊而需連續住院超過 7 日，受保人的一位朋友
或親人可獲來回機票一張，前往當地探望受保人。

恩恤探望

緊急救援中心可作需要的安排運送受保人的遺體返回法定	
代表人指定的地方。

遺體運送

	  註
（x）		此等服務均由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人壽保險計劃的保險計劃透過第三者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滙豐保險或恒生銀行	

	的代理。滙豐保險及恒生銀行不須就該機構提供之服務供應作出表述、保證或承諾，及不須就受保人因該機構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 
	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間接蒙受或產生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向投保人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滙豐保險保留不時修訂有	
	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作預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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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於香港註冊的公司，並擁有至少 2 名全職及經常工作 2 僱員。

•	 自選牙科保障的參與人數至少有 10 名僱員。

•	 自選分娩保障的參與人數至少有 15 名女性受保人（包括所有僱員、配偶或固定伴侶 3）。

•	 所有合資格僱員及其家屬（如有）必須與僱員參加同一組別的住院保障計劃。

•	 如公司全職僱員人數為 4-9 名，可劃分最多 2 個組別；如公司全職僱員人數多於 10 名，
	 可劃分最多 3 個組別。

•	 海外全職僱員 4 人數必須少於全職僱員總數的 30%。

•	 申請受我們就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的國籍（國家／地區）及／或地址及／或居留國家或	
	 地區而不時釐定的相關規定所限制 5。

•   如為特定組別的僱員選擇附加保障，所有該組別的僱員及其家屬（如適用）必須一同選擇	
	 該項保障。

•	 每個組別所選取的額外洗腎及癌症保障及／或附加重症住院保障的保障等級與住院保障的	
	 等級相同。

•	 如選擇分娩保障，所有女性僱員及女性配偶或女性固定伴侶 3 必須一同參加該項保障。

•   保費由保單持有人繳付。

•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保留接受或拒絕申請的權利。

•	 此計劃為匯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發行的全年團體醫療保單。

•	 僱員人數為 6 名以下的團體均須提供健康聲明表。

全職僱員：

•   18 至 64 歲

僱員家屬：

•   僱員之 18 至 64 歲的配偶或固定伴侶 3

•	 僱員之 15 日至 18 歲的未婚子女或 23 歲以下的全日制學生

只適用於現有成員的保單續保：

•	 至 69 歲，於 65 歲時均須提供一次性的健康聲明表

參加指引

自選保障

基本規條

核保要求

投保年齡 6

上述指引適用於「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人壽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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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醫療保險計劃」是一份由我們簽發的團體醫療保單。您必須承受我們
的信貸風險，因您支付的所有保費將成為我們資產的一部分，惟您對我們的任何資產均沒有
任何權利或擁有權。在某些情況下，您只可向我們追討賠償。 

您必須考慮通貨膨脹風險，因為這可能導致將來的生活費較今天的為高。由於通貨膨脹風險
的緣故，您須預期即使我們已盡其所能履行保單責任，受保人或受保人所指定的受益人將來 
收到的實際金額仍可能較低。 

以下是主要不受保項目摘要，並不旨在提供完整和詳盡的描述。有關詳情及不受保項目的完整
列表，請參閱保單合約：
•   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 7，除非受保人已參與「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醫療保險計劃」連續
	 12 個月；

•	 先天性的缺陷；

•	 整容或整形外科手術、任何類型的牙科口腔或手術護理和治療（除了醫院手術室全身麻醉下	
	 進行以外）、眼睛驗光、眼部檢驗或配戴眼鏡。以外科、機械或化學方法避孕、不育治療或
	 體外受精或絕育（包括男女）；

•	 血液和血漿費用，除非保單附表中特別提供並包括於保障範圍；

•	 因懷孕、分娩（包括外科手術分娩）、流產、墮胎及產前或產後護理而引致的併發症，惟特別	
	 指定並列於保單附表承保範圍的項目則不在此限；

•	 購買或使用特別支架、器械、助聽器、輪椅、拐杖或其他類似儀器；

•	 直接或間接治療因精神錯亂、老人病、老人精神病或精神病等疾病引起的包括但不限於
	 思覺失調、神經病、任何形式的抑鬱、焦慮、神經性厭食症、暴食症、精神分裂症和其他行為	
	 障礙；

•	 直接或間接因與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有關的傷病而引致的開支，包括後天免疫力
	 缺乏症（愛滋病）及／或因愛滋病而產生的任何突變、衍化或變異，並因在生效日之前感染	
	 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而病發。就本不受保項目而言，若生效日後 5 年內出現與人體免疫力		
	 缺乏病毒有關的傷病，在沒有明確和具說服力的相反證據之情況下，將不可推翻地推定
	 為因在生效日之前感染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而病發；

信貸風險及
無力償債風險

通脹風險

主要不保事項

如有任何延誤或漏繳到期保費，可能會導致保單終止。結果或令您只能收回明顯少於您已繳付 
的保費的款額。

延誤或漏繳到期
保費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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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各項而引致或造成的受傷、病痛、不適或疾病：

	 (a)	 吸毒、酗酒、性病或蓄意濫用藥物或酒精，企圖自殺或故意自殘身體或參與非法活動。

	 (b)	 從事或參與高風險職業或活動，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i)   海陸空軍服務或行動；

		  (ii)  飛行活動，但購票乘搭由正式持牌為購票乘客作定期運輸的航空或包機公司所提供	
		        和經營的飛機則不在此限；

		  (iii)  水肺潛水、吊索跳崖、攀山、懸掛滑翔、駕駛電單車、跳傘、水上降傘、洞穴探險，	
		       危險動作或特技、競跑以外的其他比賽、滑雪、長橇運動、雪橇滑行及滑冰，包括	
		       冰上曲棍球與任何其他在雪地或冰上進行的運動，或任何危險或帶有污染物質		
		       的工作或活動；

		  (iv)  專業體育活動或受保人將或可從中賺取收入或報酬的體育活動；及

		  (v)  航空公司人員、機組人員和船員。

	 (c)	 戰爭或任何戰事（不論宣戰與否）、侵略、外敵行動、敵對行動（不論宣戰與否）、內戰、

		  叛亂、革命、起義或軍事政變或奪權。

•	 主要因接受診斷掃描、X光檢查、物理治療而住院；

•	 例行或一般檢查、與受保傷病的治療或診斷無關的檢查或化驗、為免疫或檢疫而接受的
	 接種、藥物或防疫注射；

•	 直接或間接由於核子反應或輻射產生的任何費用。

主要不保事項
（接上頁）

上述主要風險及不保事項適用於「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人壽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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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保的披露責任

取消保單

未繳付保費

您必須披露所有影響滙豐保險決定核保的資料。滙豐保險有權就失實陳述或欺詐情況宣告保單
無效。若您在提交文件中，錯誤申報非健康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年齡及性別），滙豐保險有權
根據正確資料調整過去、現在及將來保費，或宣告保單無效。

如果本保單並未就受保人已付或應付任何索賠，投保人可取消本保單，並於本保單到期之前以
掛號郵件寄交滙豐保險主要辦事處通知滙豐保險，而則投保人有權獲相當於保費扣除應付
滙豐保險部分的退款。

滙豐保險會給予您 31 日的繳付保費寬限期，只限續保。若寬限期屆滿時仍未繳交所需保費，
本保單將由未繳交保費的到期日即時失效。

保費調整 保費率並非保證，續保時保單合約的條款及細則亦可能更改。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保留權利，可於每個續保日重新 (a) 檢討及調整保費率；及 (b) 更改保單合約的保障、條款及
細則。保費率可能因不同因素而被調整，當中包括但不限於醫療趨勢及滙豐人壽保險（國際）
有限公司的理賠經驗。必須每年預繳 12 個月的保費及保費徵費。

適用法例 您的保單受百慕達法律規管。然而，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提出任何爭議，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將適用。

合理及慣常收費 「合理及慣常收費」是指屬醫療所需範圍內的住院、治療、程序、醫療用品或其他醫療服務的
費用，惟不得高於當地住院、治療、程序、醫療用品或其他醫療服務對類似受傷、病痛、不適或
疾病的一般收費水平。	

	 滙豐保險將基於以下各項因素（如適用）合併計算合理及慣常收費：

	 (a)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刊發的憲報所載政府醫院私家服務的收費；	

	 (b)	  當地衛生權威機構提供的統計資料，以及從接受治療的國家或地區執業專科醫生和外科
		   醫生收集資料；

	 (c)	  行業醫療費調查；

	 (d)	  滙豐保險的內部賠償統計數據及／或全球經驗；及	

	 (e)	  保障受保範圍或水平。

	 請參閱保險計劃建議書及保單條款了解更多詳情。

您必須向我們提供我們不時要求關於您及您的保單的相關資料，以讓我們遵守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及外地之 法律或監管機構、政府或稅務機關負有的某些責任。若您未有向我們提供所要
求之資料或您讓 我們或我們任何集團成員承受金融罪行風險，我們可能： 

•   作出所需行動讓我們或集團成員符合其責任；

•   未能向您提供新服務或繼續提供所有服務；

•   被要求扣起原本應繳付予您或您的保單的款項或利益，並把該等款項或利益支付予稅務
	 機關；及／或

•   終止您的保單。

如因上述任何原因導致任何利益或款項被扣起及／或您的保單被終止，您從保單獲取之款項
可能會少於您已繳保費之總額。 

稅務申報及
金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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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所需 「醫療所需」就任何住院、治療、程序、醫療用品或其他醫療服務而言，是指該等住院、治療、
程序、醫療用品或其他醫療服務：

	 (a)	  為診斷或直接治療受保人傷病所必需；

	 (b)	  適當並符合受保人的症狀、檢查結果或診斷和直接治療；

	 (c)	  符合公認的醫療慣例；

	 (d)  除非需要進行外科手術，否則不涉及實驗或研究性質的治療、程序、醫療用品或其他醫療		
       服務；及

	 (e)	  不可或缺，否則對受保人的醫療狀況造成不利影響；

以及可相應解釋為「醫療所需」的情況。

請參閱保險計劃建議書及保單條款了解更多詳情。

註
1.	 有關保障範圍及項目將以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及所指定的服務供應商之間的合約為準。

2.	 如要求豁免經常工作聲明，我們將就個別情況逐一考慮，並可能收取額外保費。

3. 「固定伴侶」是指 2 名成年人同居，並選擇以親密和堅定的關係共同生活。固定伴侶不包括室友、兄弟姐妹、父母和子女，或具有其他類似關係的人士。

4.  「海外全職僱員」是指持香港境外居住地址的全職僱員。

5.	 如希望了解更多有關滙豐環球制裁政策，請瀏覽滙豐集團網站。	

6.  「年齡」指受保人上個生日時的年齡。

7.	 「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是指任何受保人於生效日前 90 日內已出現或存在跡象或症狀的醫學疾病、身體或健康損害或傷病，無論是否已尋求任何治療、
	 診症或建議。但受保人如果於該生效日之後連續 3 個月內並無就該等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接受任何診症或治療，則其後將根據本保單的條款就該等
	 疾病應付賠償。

更多資料
保障公司發展前景，由守護員工未來開始。我們樂意助您評估目前及未來的需要，讓您進一步了解「滙豐保險全方位 
僱員福利人壽保險計劃」如何助您實現公司目標。如您對「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人壽保險計劃」的保障計劃或 
度身訂造保障計劃有興趣，歡迎聯絡您的客戶經理或親臨恆生商務理財中心，以了解詳情。

瀏覽 https://www.hangseng.com/zh-cn/business/ 
致電 2198 0000
親臨 任何一間恒生商務理財中心

上述重要事項適用於「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褔利人壽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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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責任公司）刊發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榮獲以下獎項：

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福利醫療保險計劃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HSBC Life（International）Limited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滙豐保險」或「我們」）是於
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是滙豐集團旗下從事承保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辦事處
香港九龍深旺道 1 號滙豐中心 1 座 18 樓

本公司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及監管，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銀行」）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41 章）註冊為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
人壽保險之保險代理機構（牌照號碼：FA3168）。「滙豐保險全方位僱員福利醫療保險計劃」（「本計劃」）為本公司之產品
而非恒生銀行之產品，由本公司所承保並只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銷售。本公司將負責為您提供保險保障及保單之醫療網絡管
理。本計劃並非銀行存款或銀行儲蓄計劃。

本計劃是獨立的團體醫療保險產品，您可選擇無須捆綁式地與其他種類的保險產品一併購買。投保本計劃須向本公司支付
保費，本公司會向恒生銀行就銷售本計劃提供佣金及業績獎金，而恒生銀行目前所採取之銷售員工花紅制度，已包含員工
多方面之表現，並非只著重銷售金額。

滙豐保險保留批核任何申請的最終權利。本冊子只提供一般資訊，並不構成任何人士與滙豐保險之間的任何合約。 
本冊子並非保單。

對於恒生銀行與您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的職權範圍），恒生銀行須與您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此外，有關涉及您上述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糾紛，將直
接由本公司與您共同解決。

本公司對本產品冊子所刊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本產品冊子並
無遺漏足以令其任何聲明具誤導成份的其他事實。本產品冊子所刊載之資料乃一摘要。有關詳盡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
您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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